关于做好用人单位接收2014年非上海生源高校
毕业生落户工作的须知

各用人单位：

为做好用人单位接收2014年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以下简称“毕业生”）进沪就业的落户工作，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将为获准办理上海市户籍的毕业生提供相关落户手续服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14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14]14号）规定，毕业生获准办理本市户籍后，原则上应于本年度内办理完相关落户手续。
1、 毕业生户口直接落户至本市“用人单位集体户口”的办理手续
用人单位须指派人事部门专人负责毕业生的落户工作，在审核完获准落户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就业报到证后，将填写完整的《用人单位接收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落户信息确认表》电子版（可在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www.firstjob.com.cn下载中心下载）发送至预约邮箱：rsdl@firstjob.com.cn。
用人单位人事工作人员须带好单位介绍信、工作证（或身份证）、《关于同意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办理本市户籍的通知》第一联、获准落户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就业报到证和盖好用人单位公章的《用人单位办理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落户信息确认表》按照所预约的时间至中心（上海市徐汇区冠生园路401号）受理大厅办理《迁沪落户确认单》和《高校毕业生申报户口证明信》。
二、毕业生户口直接落户至本市“实际居住地社区公共户”的办理手续

用人单位人事工作人员须带好单位介绍信、工作证（或身份证）、《关于同意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办理本市户籍的通知》第一联、获准落户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就业报到证和盖好用人单位公章的《用人单位办理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落户信息确认表》按照所预约的时间至中心（上海市徐汇区冠生园路401号）受理大厅办理《高校毕业生申报户口证明信》。
同时已获准办理上海市户籍的毕业生可就近向实际居住地社区公安派出所领取落户“社区公共户”《窗口服务告知单》（告知单可在上海市公安局门户网站下载）。
三、毕业生户口直接落户至本市“其它地址”的办理手续
已获准办理上海市户籍的毕业生如需直接落户至本市“其它地址”的，可按照本市公安部门相关规定向本市公安派出所提请落户申请，待公安部门核准通过后，用人单位人事工作人员须带好单位介绍信、工作证（或身份证）、《关于同意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办理本市户籍的通知》第一联、获准落户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就业报到证和盖好用人单位公章的《用人单位办理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落户信息确认表》按照所预约的时间至中心（上海市徐汇区冠生园路401号）受理大厅办理《迁沪落户确认单》和《高校毕业生申报户口证明信》。
受理地址：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上海市徐汇区冠生园路401号2号楼1楼受理大厅）
预约邮箱：rsdl@firstjob.com.cn
用人单位办理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落户信息确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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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落户到社区公共户的，不需填写落户派出所和落户具体地址。
以上毕业生落户信息经我单位审核后确认无误，并预约于            年      月      日由我单位人事部门                同志带好单位介绍信、工作证（或身份证）及相关材料前来你中心统一办理相关落户手续。
用人单位应承诺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并已查验过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真实性。严禁弄虚作假，一旦发现，视情节轻重，暂停直至取消用人单位申请和落户资格，并将失信信息记入诚信记录。对已骗取获得的本市常住户口予以注销。对构成犯罪的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经办负责人签名：                  （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